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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_E8_91_97_E

4_BD_9C_E6_9D_83_E9_c27_645029.htm id="idhfed"> 著作权集

体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著作权集体管理活

动，便于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（以下简称权利

人）行使权利和使用者使用作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

作权法》（以下简称著作权法）制定本条例。 第二条 本条例

所称著作权集体管理，是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

权，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下列

活动： （一）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

许可使用合同（以下简称许可使用合同）； （二）向使用者

收取使用费； （三）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； （四）进行涉及

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、仲裁等。 第三条 本

条例所称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，是指为权利人的利益依法设

立，根据权利人授权、对权利人的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

的权利进行集体管理的社会团体。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

依照有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进行

登记并开展活动。 第四条 著作权法规定的表演权、放映权、

广播权、出租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、复制权等权利人自己难

以有效行使的权利，可以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集体管

理。 第五条 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主管全国的著作权集体管

理工作。 第六条 除依照本条例规定设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

织外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从事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。 第二

章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 第七条 依法享有著作权或者与

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中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，可以发



起设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。 设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，应

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发起设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权

利人不少于５０人； （二）不与已经依法登记的著作权集体

管理组织的业务范围交叉、重合； （三）能在全国范围代表

相关权利人的利益； （四）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章程草

案、使用费收取标准草案和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的办法（以

下简称使用费转付办法）草案。 第八条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

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： （一）名称、住所； （二）设立宗

旨； （三）业务范围； （四）组织机构及其职权； （五）会

员大会的最低人数； （六）理事会的职责及理事会负责人的

条件和产生、罢免的程序； （七）管理费提取、使用办法；

(八）会员加入、退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条件、程序； （

九）章程的修改程序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